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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9 年電訊 (修訂 )條例草案委員會

有關在法律程序上 作出保障的政策文件

背景

電 訊 管 理 局 局 長 (下 文 簡 稱 電 訊 局 長 )由 行 政 法 例 所 約 束 ， 必 須

依 法 辦 事 ， 秉 行 公 正 ， 不 可 隨 意 行 使 其 權 力 。 正 如 我 們 在 一 九 九 九 年

四月三十日就條例 草案發出的立法會考資料摘要第 6 段 所 述，我們在

制 訂 立 法 建 議 時 ， 已 仔 細 考 慮 過 電 訊 局 長 的 決 策 權 力 。 我 們 已 在 條 例

草 案 中 訂 立 制 衡 電 訊 局 長 權 力 所 需 的 條 文 。 電 訊 局 長 一 向 以 依 法 及 負

責 的 態 度 行 使 其 權 力 ， 如 在 法 例 中 訂 明 此 點 ， 必 定 會 令 該 等 保 障 條 文

更有保證。

2 . 在 審議 條例 草案 時 ，法 案委 員會 的部 份 代表 及委 員曾 要求 把 更

多 行 政 措 施 編 纂 為 成 文 法 則 ， 納 入 條 例 草 案 內 ， 並 進 一 步 加 強 法 定 制

衡 措 施 。 為 求 清 楚 、 明 確 起 見 ， 加 上 上 述 建 議 亦 符 合 我 們 的 政 策 目

標，我們同意把電 訊局長的現行做法正式列入法例內。

建議

3 . 除 了條 例草 案已 列 入的 條文 外， 我們 會 就以 下範 疇提 出委 員 會

審議階段修訂建議 ，以加強制衡電訊局長權力的法定措施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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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電訊局長 有責任就 得 出的意見、 或作出的裁 定、指示或 決

定提供理由

( b ) 電訊局長 有責任給 予 受影響各方 合理機會作 出申述，並 適

當處理該等申述

( c ) 發出指引的規定

( d ) 諮詢的規定

( e ) 計算成本 的標準， 以 及在互連及 共用設施方 面須考慮的 因

素

(a ) 電訊局長有責任就 所作的決定提供理由

條例草案內的條文

4 . 根 據 條 例 草 案 建 議 新 增 的 第 6 A( 3 )條 ，其 中 一 項 規 定 是 ， 電 訊

局長須就所作的決 定以書面提供理由。這是電訊局長的一般職責。

委員會審議階段修 訂建議

5 . 根 據現 行做 法， 電 訊局 長在 得出 重大 意 見時 ，也 會提 供理 由 。

為 了 把 該 項 做 法 編 纂 為 成 文 法 則 ， 我 們 會 考 慮 修 訂 條 例 草 案 ， 規 定 電

訊局長在得出意見 時，尤其是根據第 7 K 至 7 N 條 得出意見時，必須

以書面提供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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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在 某些 重大 決定 方 面， 我們 建議 加入 特 定條 文， 重申 電訊 局 長

必 須 以 書 面 提 供 理 由 的規 定 。 該 等 決 定 包 括 拒 絕 發 出 牌 照 、 吊 銷 或 暫

時吊銷牌照等。

(b ) 電 訊局 長有 責任 給 予受 影響 各方 合理 機 會作 出申 述並 適當 處 理

有關申述

現行條例及條例草 案內的條文

7 . 根 據現 行做 法， 在 作出 重大 決定 前， 電 訊局 長會 邀請 受影 響 各

方 作 出 申 述 。 條 例 草 案 及 現 行 條 例 已 有 部 分 條 文 訂 明 電 訊 局 長 有 責 任

給予受影響各方合 理機會作出申述。舉例來說，根據現行的第 3 6 A( 4)

條以 及 新增 的 第 3 6A A (2 )條 ， 電 訊局 長 就互 連 事 宜作 出 決 定並 就 共 用

設施發出指示之前 ，有責任給予受影響各方合理機會作出申述。

委員會審議階段修 訂建議

8 . 根 據現 行做 法， 受 影響 各方 如作 出申 述 ，電 訊局 長均 會作 出 適

當考慮。我們建議 在第 36 A 及 36A A 條 下正式明文規定電訊局長必須

適當考慮該等申述 。

9 . 我 們亦 會考 慮規 定 電訊 局長 有責 任邀 請 有關 人士 作出 申述 ， 並

對該等申述加以考 慮，才決定下述事宜  −

( a ) 吊銷或暫時吊銷牌 照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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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根 據 第 14 ( 1A )條 授 權 流 動 網 絡 營 辦 商 進 入 隱 蔽 地 方 ； 以

及

( c ) 根據經修訂的第 3 6C 條施加罰款。

( c ) 發出指引的規定

條例草案內的條文

1 0 . 根 據現 行做 法， 電 訊局 長會 因應 情況 發 出指 引， 以提 高電 訊 局

長決策程序的透明 度。條例草案所建議新增的第 2 ( 2 )條 賦 予電訊局 長

發 出 指 引 的 法 定 權 力 。 此 外 ， 我 們 也 在 條 例 草 案 內 加 入 有 關 發 出 指 引

的特 定 條文 。 舉例 來 說， 根 據 第 14 ( 6 ) ( C)條 ，電 訊 局長 可 發出 指 引 ，

列 明 固 定 及 流 動 網 絡 營 辦 商 行 使 進 入 權 利 的 方 式 。 不 過 ， 鑑 於 電 訊 局

長 所 作 的 部 分 決 定 純 粹 限 於 個 別 情 況 ， 無 須 發 出 特 定 指 引 ， 故 我 們 並

不 建 議 把 發 出 指 引 定 為 電 訊 局 長 的 一 般 職 責 。 舉 例 來 說 ， 電 訊 局 長 已

根據第 36 A 條發出 一套指引，訂明關於 “互 連 ”釋 義方面的一般準則，

但無須就每一個別 的互連情況發出一套特定指引。

委員會審議階段修 訂建議

1 1 . 為 求在 作出 發牌 決 定時 堅守 公開 、公 正 及不 偏不 倚的 原 則，在

發 出 與 眾 多 業 內 人 士 或 市 民 有 關 的 服 務 牌 照 時 ， 電 訊 局 長 的 既 定 做 法

是 發 出 指 引 ， 列 明 有 關 的 發 牌 準 則 。 為 把 這 個 現 行 做 法 編 纂 為 成 文 法

則 ， 並 在 法 律 程 序 上 確 立 保 障 措 施 ， 我 們 會 考 慮 加 入 一 項 明 訂 條 文 ，

強 制 規 定 電 訊 局 長 須 發 出 關 於 牌 照 申 請 的 指 引 。 所 發 出 的 指 引 須 包 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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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 不 限 於 發 牌 準 則 ， 以 及 電 訊 局 長 在 考 慮 申 請 時 會 顧 及 的 其 他 有 關 因

素。

1 2 . 我們亦考慮在第 3 6A A 條之下加入一項明訂條文，正式確立電

訊局長可根據第 3 6A A 條發出指引管限強制共用設施準則的安排。

13 . 我 們 會 考 慮 增 加 規 定 ， 訂 明 電 訊 局 長 在 沒 有 提 出 理 由 的 情 況

下，不可不依循指 引行事。

(d ) 諮詢的規定

條例草案內的條文

1 4 . 根 據現 行做 法， 在 作出 重大 決定 之前 ， 電訊 局長 會諮 詢業 界 或

市 民 。 就 某 些 決 定 而 言 ， 條 例 草 案 訂 明 電 訊 局 長 有 責 任 進 行 諮 詢 （ 例

如第 32 D 條有關訂 明電訊設備的標準及規格的規定）。但是，由於電

訊 局 長 需 作 出 許 多 例 行 的 決 定 （ 例 如 每 日 監 察 干 擾 情 況 ） ， 因 此 我 們

並不建議把進行諮 詢的工作定為電訊局長的一般職責。

委員會審議階段修 訂建議

1 5 . 為使在法律程序上 的保障更有保證，當局會考慮  −

( a ) 訂立一項 一般條文 ， 賦予電訊局 長法定權力 ，在執行職 能

和行使權力時諮詢 市民或業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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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 ) 鑑 於 電 訊 局 長 可 根 據 現 行 的 第 36 A (8 ) 條 發 出 重 要 的 指

引， 以 管限 根 據第 36 ( A )條作 出 任何 決 定所 依 的準 則 ， 而

我們又建議在第 3 6A A 條下加入有關發出指引的明訂條文

(如 上 文 第 12 段 所 述 )， 因 此 我 們 會 考 慮 明 文 規 定 須 在 諮

詢後才可發出該等 指引。

( e ) 計算成本的標準， 以及在互連及共用設施方面須考慮的因素

條例草案內的條文

1 6 . 條 例 草 案 所 訂 定 的 第 36A 條 訂 明 在 考 慮 決 定 互 連 收 費 時 所 依

據 的 若 干 計 算 成 本 的 標 準 ， 但 並 無 強 制 規 定 ， 互 連 所 涉 及 的 有 關 成 本

必須 收 回。 第 36 A A (3 )條 開 列電 訊 局 長在 考 慮發 出 為公 眾 利益 的 指 示

時須顧及的事宜。 這些條文提高了申訊局長決策程序的透明度。

委員會審訊階段修 訂建議

1 7 . 電 訊局 長的 既定 做 法是 確保 互連 及共 用 設施 的收 費包 括有 關 成

本。我們會考慮修 訂第 36 A 及 36A A 條 ，加入一項強制規定，訂明有

關成本必須收回。

1 8 . 在 電訊 局長 一九 九 五年 發出 的“ 協助 了 解和 應用 《電 訊條 例 》

及 固 網 牌 照 內 的 互 連 條 文 的 指 引 ” 內 ， 開 列 了電訊 局 長 在 考 慮 公 眾 利

益 時 須 顧 及 的 準 則 。 為 把 現 行 做 法 編 纂 為 成 文 法 則 ， 並 提 高 透 明 度 ，

我們會考慮修訂條 例草案，在第 36 A 條 下明文列出電訊局長在考慮公

眾利益時須顧及的 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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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路向

1 9 . 當 局將 手 就上 述 建議 擬備 修訂 。歡 迎 委員 對建 議修 訂提 出 意

見。

資訊科技及廣播局

二零零零年一月二 十五日


